
鄂尔多斯市政府采购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采购合同

合同名称：鄂托克前旗公用事业服务中心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定点服务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NMGZFCG-HT-2025-896238

采购计划备案书/核准书编号：431[2025]00649

合同签订日期：2025年04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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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NMGZFCG-HT-2025-896238

采购人（甲方）：鄂托克前旗公用事业服务中心

供应商（乙方）：鄂托克前旗王斌汽车配件部

合同签订地点：鄂尔多斯市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严格遵循鄂

尔多斯市政府采购中心关于协议定点的相关规定，由采购人与供应商以成交结果签订本合同，并共同遵守。

一、采购合同项目付款方式

国库集中支付

二、 服务内容、单价、金额

产品名称 技术规格 备注 数量 单价（元） 金额（元）

车辆维修
和保养服
务

6号压缩车更换制动分泵、液压油760元 10号摆
臂车更换高压油管 60.5元 所有车购买尿素液
（20桶）1000元 7号扫路车更换气控分离阀
160元 23号勾臂车更换法兰、轴承235元 21号
勾臂车更换离合器、制动分泵、轴承500元 6号
压缩车更换输油泵总成270元 5号压缩车更换销
子、螺母48元 19号勾臂车更换轮胎、压盘、离
合器片、轴承1555元 所有车购买液压油（3
桶） 840元 50铲车抛雪机更换螺母100元 所有
车购买防冻液（4桶）、尿素液（7桶）710元
50铲车扫雪刷更换轴承408元 蒙KH0139 购买
撬干30元 50铲车更换反光镜70元 6号垃圾车更
换气泵管80元 蒙KG0529 更换离合器总成
1805元 6号垃圾车更换液压泵、干燥器总成
930元 6号压缩车更换回油管40元 6号压缩车更
换油缸 1160元 蒙KJ7573更换卡子、化清剂
110元 所有车购买液压油（207升1桶）、风炮
（1卷）、尿素液（10桶）3630元 29号勾臂车
更换取力器、液压拉线 880元 推土机更换皮带
75元 10号勾臂车更换离合器总成95元 扫路车
更换伸缩器675元 21号勾臂车更换轮胎、液压
器 1420元 23号勾臂车更换皮带 140元 所有车
购买尿素液（10桶500元

1 ￥18286.50 ￥18286.50

合计 ￥18286.50 大写（人民币）: 壹万捌仟贰佰捌拾陆元伍角

三、质量保证

（一）乙方提供维修服务时，其服务质量应按照《汽车维修质量管理办法》、《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04)中有关规

定和标准执行。

（二）维修合格出场车辆质量保证里程为：

1、整车大修和总成大修：40000公里或365天内：

2、二级维护：5000公里或90天内；

3、一级维护、小修：3000公里或30天内。

（三）乙方应对维修合格出厂的车辆提供质量保证。在甲、乙双方约定的质量保证里程和时间内，因维修质量造成的事故和经济损失，

由乙方全部负责。

（四）乙方应保证维修所用材料是原厂生产的或正规厂家合格正品，并完全符合被修车辆的性能的要求。维修车辆移交甲方后，在质量

保证期内，乙方应对由于维修技术、工艺或配件材料的缺陷以及其他由于乙方的原因而发生的任何不足或故障负责，费用由乙方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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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合同规定的质量保证期内，乙方应按照甲方同意的下列任一种或多种方式解决索赔事宜：

1、乙方同意免收该次维修的维修费用，并承担由此发生的一些损失和费用。

2、乙方必须用符合合同规定的规格、质量和性能要求的全新的原装合格品免费予以更换。同时，乙方应按合同规定，对修补或更换

件相应延长质量保证期。

3、在质量保证期内，乙方应对由于维修技术、工艺或配件材料的缺陷以及其他由于乙方的原因而发生的任何不足或故障负责，费用

由乙方负担。

(六)维修期限

乙方承诺各种情形下的维修时间不超过如下期限（自接收待修车辆当日起计算，所指维修天数为自然日）：

小修：一日。

中修：三日。

大修：十五日。

四、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对已完工车辆，如发现不合格，有权要求乙方无偿返工，直至符合要求为止。

（二）有义务按约定及时进行结算，支付修理费用；

五、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有权要求甲方按时结清车辆维修费用；

（二）有权拒绝甲方提出的除维修服务以外的要求；

（三）按承诺的维修时限按时完成维修工作；

（四）保证送修车辆的安全；保证维修质量；

（五）保证所用配件是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全新原厂配件，不得以次充好或随意更换汽车配件；

（六）乙方应保存好所有的维修单据和资料，作为结算依据；

六、其他约定

（一）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自行负担。

（二）车辆在乙方维修期间发生的丢失、损坏，第三人或乙方工作人员擅自驾驶送修车辆导致的一切损失均由乙方承担全部损失赔偿责

任。

七、付款方式及期限

（一）维修完毕后，甲方去提取车辆时，乙方提供汽车维修发票交由甲方，甲方应在10日内将货款全部付清；由财政集中支付的应按照

财政部门的有关规定及时付款。

供应商名称：鄂托克前旗王斌汽车配件部

供应商开户银行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托克前旗支行

银 行 账 号：155670563166

（二）如乙方有责任向甲方支付违约金或其他赔偿时，甲方有权直接从上述付款中等额扣除。

八、违约责任

由违约方承担合同金额5%的经济责任。

九、因合同执行而产生问题的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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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协商解决；

2、提请仲裁；

3、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其它约定事项

1、乙方不得将本合同全部或部分权利、义务转让给任务第三方。

2、本合同一式三份，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甲乙双方和同级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备案一份。

本合同为电子合同，经甲乙双方加盖电子签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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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人(盖章)：鄂托克前旗公用事业服务中心

负责人：雨峰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_鄂尔多斯市_鄂托克前旗公园西街

电话：13947724305

供应商(盖章)：鄂托克前旗王斌汽车配件部

负责人： 王根贵

地址：鄂托克前旗敖镇敖银线两公里处

电话：13947716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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